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闽市监函〔2026〕51 号

答复类别：B 类

关于省十四届人大四次会议
第 1094 号建议的协办意见

省卫健委：

欧争青代表提出的《关于加快推进托育服务的建议》（第

1094 号）已收悉，我单位的办理意见如下：

欧争青代表提出的“加快推进托育服务”的建议贴近民生、

针对性强，对进一步提升托育服务质量提供了重要参考。近年来，

我局党组高度重视托育服务工作，立足市场监管职能，支持开办

多种所有制形式的托育服务机构，扎实做好托育服务机构的服务

监管工作，持续规范托育服务高质量发展。

一是持续优化托育服务机构行政审批服务。全省登记机关按

照“托育服务”“家庭托育服务”一般经营项目，做好营利性托

育服务机构的登记注册工作；落实“双告知”制度，告知营利性

托育服务机构在取得营业执照后，须到县级卫生健康部门备案，

并将托育相关经营主体登记注册信息通过福建省公共数据汇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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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享平台推送至卫健部门。截至今年 2 月底，全省共登记营利性

托育服务机构 4696 户，其中企业 4548 户、个体工商户 148 户。

二是持续强化托育服务机构食品安全监管。督促托育服务机

构严格按照《餐饮服务通用卫生规范》《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操作

规范》的要求，落实食品、食品原料采购索证索票、进货查验等

制度，确保托育服务机构的饮食安全。鼓励托育服务机构食堂开

展“互联网+明厨亮灶”建设，通过采用线下视频展示、线上网

络显示等方式，展示托育服务机构食堂关键部位、重点环节以及

食品安全相关信息，有效防范托育服务机构餐饮食品安全风险。

2025 年，全省市场监管部门共出动执法人员 1436 人次，检查单

位数 718 家次，责令整改食品安全问题隐患 92 个，托育服务机

构食品安全监管工作不断深化。

三是持续推进托育服务机构信用信息公示。将相关部门通过

部门协同监管平台推送营利性托育服务机构的行政许可、行政处

罚、抽查检查结果等信息归集至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福

建），标记于相对应托育服务机构名下并依法公示。截至 2026

年 3 月，全省已累计归集公示含托育服务机构在内的各类企业信

息 2.8 亿余条，相关信息同步共享至省政务数据汇聚平台，进一

步强化对托育服务机构的信用约束。

四是持续推进托育服务机构价格监管。研究制定托育服务收

费合规指引，督促托育服务机构经营者加强价格自律，自觉规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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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费行为。及时处置托育机构价格投诉举报，依法查处公用企业

不执行托育机构居民水电气价格政策等违法行为，维护托育机构

合法权益。

五是持续推进我省托育服务标准化工作。完成并发布省地方

标准《托育服务导则》（DB35/T 2119-2023），明确托育服务的

服务提供与要求、服务管理、服务评价与改进、服务投诉等方面

的内容，适用于托育服务的管理、实施与评价。完成厦门好邦伲

家政服务有限公司家庭照护服务标准化试点等两个国家级服务

业标准化试点（家政托育行业）总结评估工作，形成可复制、可

推广的标准化经验。

下一步，我局将认真贯彻省委、省政府的决策部署，吸收采

纳欧争青代表提出的建议，坚持问题导向，着力破解难题，进一

步推动我省托育服务业健康有序发展。重点做好以下四个方面

工作：

一是积极培育经营主体，增加托育服务供给。对营利性托育

服务机构按照一般经营项目登记经营主体，落实“双告知”工作

机制；对提供餐饮服务的营利性托育服务机构，实行集成套餐服

务，实现线上“一网通办”、线下“一窗受理”，提升集成化服

务效能，让包括托育服务机构在内的国有、民营等各种所有制经

营主体办理证照更加便捷高效，降低准入准营成本。开展个体工

商户分型分类精准帮扶，支持符合条件的个体工商户转型升级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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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业，帮助从事托育服务的个体工商户保留字号、商誉，争创知

名商标品牌，扩大经营规模，促进托育服务机构高质量发展。

二是保障餐饮食品安全，提高托育服务质量。坚持把托育服

务机构纳入学校及周边食品安全专项整治的范围，不断研究探

索托育服务机构食品安全监管工作措施和办法。督促指导提供

餐饮服务的托育服务机构严格按照《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操作规

范》要求,强化从业人员管理、食品原料质量把关、加工制作过

程控制等关键环节的风险隐患排查，切实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

任。加强与卫健、教育等有关部门协作配合，强化食品安全风

险隐患排查与整治，建立信息共享、联合执法、隐患共治工作

机制。

三是提升企业守法意识，规范托育行业运行。持续推进国家

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福建）建设，不断深化托育服务业企业

信用信息归集与公示，促进托育服务业企业提升信用意识，助推

托育服务行业规范健康发展。持续规范托育服务机构收费行为，

引导经营者依法合理定价，为社会提供优质优价的托育服务。

四是推进标准试点建设，引领托育行业发展。抓好龙岩托育

服务标准化试点（国家级服务业试点）建设工作，以点带面推动

我省托育服务标准的应用实施；鼓励社会各界，特别是托育服务

机构和专业技术机构，在不断实践和验证的基础上，制定托育服

务企业标准和团体标准，进一步规范托育服务机构服务行为，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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力托育服务提质升级。

领导署名：黄水木

联 系 人：林佳雯

联系电话：0591-87585678

福建省市场监督管理局

2026 年 4 月 1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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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省人大常委会代表工作委员会、省政府办公厅。


